
项目基本信息（该部分信息非负责人填写部分）

变更详情

变更事由

由于本人工作单位由湖南商学院调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，为便于项目的管理

与监督，特申请进行责任单位变更为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。

请予批准！

项目名称: 基于企业应诉反倾销的会计证据生成及效力维系研究

项目批准号: 13CGL035 负责人: 赵金玲

责任单位: 湖南工商大学 研究类型: 综合研究

计划完成时间: 2015-06-30 前一次延期时间: 2019-06-30

变更内容 变更前 申请变更为

变更责任单位 湖南商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

《基于企业应诉反倾销的会计证据生成及效力维系研究》的变更申请审核记录：

最终批复意见：同意变更责任单位

全国社科工作办 状态： 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通过 2019-04-19 11:23:56

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通过

全国社科工作办 状态： 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中 2019-04-18 16:41:25

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中

广东省社科规划办 状态： 调入省级单位通过，报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中 2019-04-17 16:24:21

审核通过！

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状态： 调入责任单位通过 2019-04-17 15:34:39

审核通过！

湖南省社科规划办 状态： 调出省级单位通过 2019-04-17 10:50:23

审核通过！

湖南商学院 状态： 调出责任单位通过 2019-04-16 17:11:14

审核通过！

赵金玲 状态： 已提交 2019-04-16 17:08:37

已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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